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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学界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主题上经历了数次范式转换，目前的

代表性学说为 “新三要素说”。这一学说的形成有其层层相因的发展脉络和合理

性，但在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误识了逻辑结构理论所要解决的

问题以及逻辑结构的性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学说属于法认识论，它要解决的

是法律规则的形式、静态构成及其句法功能问题。新二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由构

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构成，满足了逻辑学说的基本标准，解决了过往理论的缺陷，

实现了与法律推理的模式相衔接这一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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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论题处规范理论与逻辑理论的交叉点上，反映了人类对于规则

这一社会生活之特殊规制手段的认知，蕴含着人们对法律现象的形式理性化处理与把握

能力。如果说对这一论题的理解在西方学界几无疑义的话，那么在中国学界最近三十年

里则经历了数次 “范式”的转换。这场争论如今似乎已划上了句号：国内大多数法理学

教科书和司法考试辅导教材都已将新三要素说确立为 “标准答案”。本文试图在梳理既有

学说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与批评上述权威见解，进而提出并证立一种不同的观点。

一、论题之限定

本文探讨的对象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一方面，它区别于法律规范的另一种类型，

即法律原则。〔１〕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在规范属性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逻辑结构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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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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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在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史上首见于奥利地学者威尔伯格和德国学者埃塞尔 （Ｖｇｌ．
ＷａｌｔｅｒＷｉｂｕｒｇ，Ｄｉ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ｅｓ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ｒｅｃｈｔｓ，Ｍａｒｂｕｒｇ：ＥｌｗｅｒｔｕｎｄＢｒａｕｎ１９４１．；ＪｏｓｅｆＥｓｓｅｒ，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ｕｎｄ
Ｎｏｒｍｉｎｄｅｒｒｉｃｈｔ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Ｆｏｒｔｂｉｌｄｕｎｇ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３．Ａｕｆｌ．，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１９７４），但直到现代美国法学
家德沃金，才开始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ｕｌｅｓ，３５Ｕｎｉｖ．Ｃｈｉ．Ｌ．Ｒｅｖ．ｐｐ．
１４－４６．１９６７）。当代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在德沃金的基础上作了更加精致的论述，成为今日占据支配地
位之学说 （Ｖｇｌ．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ｅ，３．Ａｕｆ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６，Ｓ．７５ｆｆ．）。



同。〔２〕此外，中国学界长期对 “规则”与 “规范”未加以区分使用，〔３〕直到最近十年

才开始引介西方规范理论，将法律规则作为法律规范之一种来对待。〔４〕因此，涉及本论

题之故往文献虽大多冠以 “法律规范”之名，实则在探讨 “法律规则”之逻辑结构问题。

本文的论证及其结论并不涵盖法律原则，也不可用以一般性地指涉法律规范。

另一方面，法律规则也区别于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意义，而法律条文是

表达法律规则的语句，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５〕这里须注意两点：其一，并非所有

法律条文都用以直接表述法律规范 （规则和原则）。除了直接表述法律规范的规范性条文

外，尚有不直接表述法律规范的非规范性条文。后者主要包括三类： （１）定义性条文，
如刑法第 ９１条关于公共财产范围的规定； （２）辅助性条文，如关于法律生效时间的规
定；（３）宣言性条文，如宪法序言部分的条文。后两类条文不表述法律规则，定义性条
文则用以界定规范性条文中某个概念和术语的内涵或外延。这些条文都与法律规则的逻

辑结构问题无关。其二，即使是表述法律规则的规范性法律条文，亦可以被区分为带有

道义助动词 （必须、不得、可以等）的规范语句，以及不带此类助动词的陈述语句。前

者如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后者如 “公民以他的户籍所

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无论是规范语句还是陈述语句，表达的意义都是法律规则。两类

语句所表达之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并无差别。

所谓 “结构”，是指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而存在的事物诸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６〕

法律规则的结构，是指法律规则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任何结构理论都要解决两方面的

问题：一是 “要素的划分”问题，二是 “要素间的关系或联结方式”问题。这两个问题

是彼此关联的，要素的划分构成谈论其关系的前提，而要素间的联结方式往往又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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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法律 原 则 的 逻 辑 结 构 及 其 内 部 争 议 参 见 ＪａｎＲｅｉｎａｒｄＳｉｅｋｍａｎｎ，ＺｕｒＡｎａｌｙｓｅｖｏｎＮｏｒｍｋｏｎｆｌｉｋｔｅｎｕｎｄ
Ｎｏｒｍａｂｗｇｕｎｇｅｎ，１８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９７）；ｄｅｒｓ．，ＺｕｒＡｂｗｇｕｎｇｓｆｈｉｇｋｅｉｔｖｏｎ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
５３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ｅｉｈｅｆｔ（１９９４）；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ＩｄｅａｌｅｓＳｏｌｌｅｎ，ｉｎＬａｕｒａＣｌéｒｉｃｏ／Ｊａｎ
ＲｅｉｎａｒｄＳｉｅｃｋｍａｎｎ（Ｈｇ．），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ｅ，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ｕｎｄＡｒｇｕｍ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ｄｅｎＢａｄｅｎ：ｎｏｍｏｓ，２００９，Ｓ．２４ｆｆ．；
ＰｅｎｇＨｓ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ｓＩｄｅａｌＯｕｇｈ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ＪａｎＲ．
Ｓｉｅｃｋｍａｎｎ（ｅｄ．），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ＲＳＰＢｅｉｈｅｆｔ１２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０，ｐｐ．２９－５０．以逻辑结构的视角来解析规则与原则差异的论文，参见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Ｒｅｉｎｇ，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ａｌｓ
ＮｏｒｍｅｎｍｉｔｚｗｅｉＧｅｌｔｕｎｇｓｅｂｅｎｅｎ，９５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２００９）。
多种教材只是简单地提及凯尔森的观点，即法律创制权威所制定的规定是法律规范 （参见 ［奥］汉斯·凯

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４９页），而法学中对这些规
定的陈述称法律规则，并称这种区分未被普遍接受，故而遵从习惯使用之 （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２页）。此处要说明两点：（１）凯尔森的这一区分方式确实独特，但并不
足以说明不存在其他可接受的区分方式；（２）也正因为这种混同，中国学者往往以 “法律规范之逻辑结

构”的称呼来指涉本文所谓的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问题。

较早的文献参见葛洪义：《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比较的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６期；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庞凌：《法律原则适用的方法及其
限制》，《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的难题何在》，《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６期；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的困境———方法论视角的四个追问》，《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谢晖：《法律原则的效力和适用条件》， 《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陈金钊： 《作为方法的法律原
则》，《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有学者对 “法律规则 （规范）”与 “法条”不作区分，用 “法条的逻辑结构”来指称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

构”（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３２页及该页脚
注１）。这种不对内容及其语言表达进行区分的做法会在逻辑结构问题上造成很大的混淆。
参见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年版，“译者前言”第２页。



如何划分要素，不同的要素联结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要素划分后果。对于法律规则而言同

样如此。同一个法律规则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要素组合，而之所以如此又往往是由不同

的要素联结方式造成的。法律规则最主要的要素联结方式有两种，即逻辑上的关系和意

义上的关系，分别对应着法律规则的 “逻辑结构”和 “意义结构”。学者们通常在 “法

律规则之结构”这一标题之下忽视了两种要素关系的差别。例如，冯·赖特的六要素说

与约瑟夫·拉兹的四要素说就是在意义结构视角下对规则要素的划分，〔７〕却经常被中国

学者等同于逻辑结构学说。在某些中国学者那里，逻辑结构的要素又间或与意义结构的

要素相混同。〔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而非意义结构问题。

二、既有学说的发展脉络

回顾中国学界对法律规则之逻辑结构问题的认识过程，可以弄清新三要素说提出的前提

和基础，而后者同样也蕴示着新三要素说的历史局限性。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三个

代表性阶段，即 “三要素说”、“二要素说”与 “新三要素说”。〔９〕

（一）三要素说

三要素说提出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其认为，法律规则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假定、处
理和制裁。假定是规则中指明的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的部分。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

也就是法律规则中指明的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或要求做什么的部分，是法律规则最

基本的部分。制裁是法律规则中规定的违反该规则时将要承担法律后果的部分。〔１０〕

据学者考证，三要素说来自苏联法学教材。〔１１〕帝俄时期彼得堡大学法学教授科尔库

诺夫在代表作 《法的一般理论》中即已提出，法律规则是条件式规则，它包含对规则适

用之条件的界定以及规则本身的阐述两部分。前一部分被称为假定或假设，后一部分被

称为处理或命令。一条规则可被形式化为 “如果……那么……”的形式。作为命令的法

律规则并不总是被遵守，所以需要有特殊的保障才能被实施，即对人们遵守法律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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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即特 性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内 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适 用 条 件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权 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主 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和场合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ｉｋｖｏｎＷｒｉｇｈｔ，Ｎｏｒｍ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ｇｄｅ＆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Ｌｔｄ，
１９６３，ｐ．７０；道义助词 （ｄｅｏｎｔ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ｏｒ）、规范主体 （ｎｏｒ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ｓ）、规范行为 （ｎｏｒｍａｃｔ）和适用条件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参见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５０。
例如，有学者区分了法律主体、法律行为、法律后果 （参见魏宏：《论法律规范的结构———从社会学的视角

考察》，《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年第 ５期），适用条件、行为主体、行为模式 （参见李

永根：《论法律规范的结构———从规范论的视角分析》，《厦门理工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法律规范
的承受者、应用域、规定域、制裁域 （参见王常龙：《法律规范结构探析》，《河北法学》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也有学者较早就提出了所谓 “四要素说”。例如，假定、处理、假定行为和法律后果 （参见江必新：《传统

法律规范理论刍议》，《法学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假定前提、行为通例、行为反例、不利后果 （参见张

恒山：《试论法律规范的构成》，《当代法学》１９８８年第 ３期）。但这种观点从未在我国相关学说史上占据
过主流地位，它们通常是对三要素说的某种修正或增补。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５７页以下；孙国华主编：《法理
学》，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７４页；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版，第 ２７９页。
参见前引 〔３〕，沈宗灵主编书，第 ３３页。



约束。这种约束的手段就是制裁。〔１２〕这种观点为苏联教材所普遍接受。

三要素说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国家本位和阶级论的法概念主张。法律被认为是一种阶级

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工具，而作为微观层次的法律规则同样要显现国家强制力这一 “本质

特征”。其根本思路为，法律规则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国家意志：当出现某种情况或某

些条件被满足时，国家作为权威者应当如何处理，而当这种处理行为受到妨碍或侵害时

又要对相关人施加各种恫吓和处罚。

（二）二要素说

二要素说提出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它建立在对三要素说进行批判的基
础上。以国家本位为根基的三要素说存在两个混淆：一是国家与法律的混淆。三要素说

主张的是国家与法律的一元论，或者说权力式的法律观。法律不具有脱离于国家的自洽

性，必须时刻体现出国家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概念确实可以相对分离，国

家与法律的关系远比这种单向度的工具论复杂得多，在法治的条件下尤其如此。二是法

律与法律规则的混淆。三要素说将法概念论上的主张直接应用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混

淆了不同的论域。〔１３〕即使法在概念上必然呈现国家强制力的色彩，也不意味着处于微观

层面的法律规则在其逻辑要素上就必须直接体现这一点。规范理论尽管与概念论存在重

合之处，但亦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规则的逻辑结构理论恰好位于后一领域。

国家强制力最集中的体现是 “制裁”，因此对三要素说最为激烈的批评也集中于这一

要素上。许多论者认为，把 “制裁”列为法律规范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解过于偏狭，

“它忽略了大量具有奖励、表彰之类的法律后果，而且突出法律的制裁功能，不利于全面

执法、也不利法治的正确施行”。〔１４〕也有论者指出，国家强制力属于 “实施”，是法律规

则的运行问题，不是逻辑存在问题。〔１５〕因此，即使将国家强制力作为法律乃至法律规则

的本质特征，它也外在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无需也不可能在逻辑要素的层面上为它

找到一个精确的对应物。同时，国家强制力未必一定显现为法律规则中的 “制裁”部分，

尽管它必然与制裁相连。它也可以表现为当一个法律规则授予的权利被侵害时对相关人

追究责任和实施制裁。不过，此时这个法律规则恰恰包含着对规则所设定的权利行为的

肯定。因此，二要素说对三要素说最大的修正在于，将失之偏狭的 “制裁”扩展为 “法

律后果”，使之既包含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包括肯定性的法律后果。相应地，“处理”这

一表述同样过于显现国家本位和强制力的色彩，它潜在地过于强调 “要求”和 “禁止”

却遮蔽了 “允许”，因此二要素说尽管接受了 “处理”的内涵却改变了其称呼，将其变为

“行为模式”，使其更加去强制化。

二要素说还取消了三要素说中的 “假定”部分。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在实际法律

条文中，常常没有假定部分，或者已在法律总则中作了规定，或者将假定包括在处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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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Ｃｆ．Ｈ．Ｍ．Ｋｏｒｋｕｎｏｖ，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ａｗ，２ｔｈ．ｅｄ，Ｗ．Ｇ．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Ｍ．Ｋｅｌｌｅ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２２，
ｐｐ．１７６－１８７．
有持三要素说的论者认识到了这种对应关系，而且明确将法概念论上的主张作为设定逻辑要素的理论依据：

“法律规范必然是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的，所以从逻辑上必然有制裁部分”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

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５７页）。
沈宗灵：《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０７页以下。
参见周占生：《关于法律规范结构———对一种传统陈述方式的检视》，《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分之中……假定看来是多余的”。〔１６〕其二，“假定”作为行为模式的适用条件或方式限度

与行为模式不可分， “人为地将它们分割开，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东

西”。〔１７〕或者说，假定本身就是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逻辑要素。

在二要素说看来，法律规则在逻辑上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行为模式是

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可以分为三类：（１）可

以这样行为；（２）应该这样行为；（３）不应该这样行为。前者赋予权利，后二者施加义
务。“应该”行为模式设定积极的行为义务， “不应该”行为模式设定消极的行为义务。

法律后果是指法律对于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后果，也可以被分为两类：（１）肯
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２）否定性法律

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１８〕

二要素说的兴起与当时 “权利本位说”在中国学界的大行其道息息相关，以 “权利

—义务”作为研究法律现象的基本视角使得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上采取了围绕这两个

概念来划分要素的做法。正因为授权行为模式的存在，行为模式不限于处理；也因为权

利是法律规则的重要内容，制裁不能穷尽所有的法律后果类型———权利的内涵决定了对于

不行使法律规则所赋予之权利的行为是不得施加否定性法律后果的。

（三）新三要素说

新三要素说发轫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目前已在学界占据通说地位。与从三要素说到二

要素说的转变不同，新三要素说与二要素说在法概念论上并无不同，只是一种具体主张

上的微调。它大体承袭了二要素说的观点，即肯定了 “行为模式”与 “法律后果”作为

法律规则构成要素的地位，却重新主张应将 “假定”作为独立的构成要素。

在新三要素说看来，取消 “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法律条文中常常没有假定

部分并不能说明假定作为法律规则的要素就是多余的。假定在法律条文中可以被省略，

但省略并不代表不存在，表述中的缺位与逻辑上的必不可少并不矛盾。例如婚姻法第 １８

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个条文没有表述出规则适用的条件即假定部分：

夫妻一方死亡并留有合法的个人财产。但从逻辑角度而言，这个条件是规则的必要组成

部分，缺失了它规则就无法适用。就此而言，二要素说混淆了法律条文与法律规则，误

识了逻辑结构理论的真正对象。其二，新三要素说同样承认假定与行为模式不可分，但

却认为这恰恰说明了应将假定作为独立要素来对待。“在逻辑上，任何具有一定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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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沈宗灵主编书，第 ３４页；参见前引 〔１４〕，沈宗灵书，第２０７页以下。
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１８１页。对这种区分更为详尽的一个晚近
批评，参见张洪涛：《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法社会学思考———以我国刑法和民法规范为主》， 《东南学术》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３〕，沈宗灵主编书，第 ３２页以下。严格说来，在二要素说的阵营内观点亦有分歧。就笔者阅
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大体可分为两个分支：一是 “行为模式 ＋法律后果”说 （Ａ说），二是 “假定 ＋处理
（行为模式）”说 （Ｂ说）。后一分支的代表性观点，参见王涌：《民法中权利设定的几个基本问题》，《金
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１年春季号；邹爱华：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张志铭：《法律规范三论》，《中国法学》１９９０年第 ６期。Ｂ说的支持者或者认为法
律后果只是行为模式的一部分，或者认为法律后果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因而不将法律后果作为

法律规则的要素。相较于 Ａ说，Ｂ说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一般而言，论及二要素说指的就是 Ａ说。Ａ说与
Ｂ说其实各自抓住了法律规则的一种类型，因而都不具有足够的一般性。



的行为模式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的行为模式才具有

这样的法律后果，离开了特定条件，某一行为模式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法律后果”，〔１９〕因

而，行为模式离不开一个作为规则要素的假定。

综言之，法律规则在逻辑上由三个部分构成：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假定是法

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部分，包括两个类别：（１）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
即法律规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以及对什么人生效；（２）行为主体的行为条件，包括
行为主体的资格构成和行为的情境条件。行为模式是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行为

或活动之方式的部分，可分为三类：（１）可为模式；（２）应为模式；（３）勿为模式。可
为模式又称权利行为模式，应为模式与勿为模式合称义务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是法律规

则中规定人们在假定条件下作出符合或不符合行为模式要求的行为时应承当相应的结果

的部分，可分为两种： （１）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即规定人们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行为而
在法律上予以肯定的后果，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保护、许可与奖励；（２）否定性的法律后
果，规定人们不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行为而在法律上予以否定的后果，表现为对人们行为

的制裁、不予保护、撤销、停止或要求恢复、补偿等。〔２０〕

三、新三要素说批判

（一）逻辑不连贯问题

１．各要素间的不齿合
作为逻辑角度的划分，法律规则的各个要素间应处于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之中，或者

说，它们之间应当是齿合的：前一个要素构成了适用后一个要素的逻辑前提。新三要素

说也主张，假定是行为模式发生的条件，行为模式是假定条件下的行为范式，而法律后

果则是行为人符合或不符合这种行为范式所引发的积极或消极的法律评价。但是，这种

看上去十分严谨的递进式链条在对具体规则进行分析时却会发生 “断裂”。其中最为典型

的情形是对刑法规则的分析。

新三要素说认为，刑法规则涉及行为模式中的 “勿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在刑法规

范中并未直接写出来，必须由假定的内容反映出来。〔２１〕以刑法第 ４００条第 １款为例。该
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按照三要素说的观点，这个条文所规定之规则的 “假定”为 “司法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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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２页。
参见上引书，第 １０２页以下；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５年版，第 ７２页以下。三要素说
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就笔者阅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 “条件 （假设条件）、（行为）模

式、后果”（Ａ说），二是 “条件、处理、后果” （Ｂ说），三是 “条件、规则、后果” （Ｃ说）。Ａ说参见
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２页；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９页。Ｂ说参见郑学玉：《对法律规范结构的浅见》，《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Ａ说与 Ｂ说与本文所采纳的学说间仅具有表述上的差别。Ｃ说 （参见陈信勇：《法

律规范的结构分析》，《杭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 １期）较为独特，但其缺陷是明显的，因为法律规则的
逻辑要素指的当然是规则的部分，在要素中出现 “规则”这个整体，这显然具有逻辑矛盾。

同上引，郑学玉文。



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行为模式”是 “禁止司法工作人员私放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 “法律后果”是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显然，如果按照三要素说 “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逻辑链条，这个规则其
实应被表述为 “如果司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那么司法

工作人员不得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否则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这无疑十分怪异。所以新三要素说论者认为，在刑法规则中行为模式是被隐含在

假定之中的。但这不符合要素划分的基本要求，即各个要素应处于同一层次上，如此才

能展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一旦各个要素不处于同一层次，彼此间有包含关系，就难

以说被包含的要素与包含性要素是地位同等的，前者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就值得质疑了。

所以，“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并不是一个适合于理解所有法律规则的学说，至少
在刑法规则的情况下，行为模式与假定不可区分而不具有递进关系。

这种 “假定”与 “行为模式”间不齿合的原因或许在于，它们所针对的对象或受众

是不同的。上述例子中，“行为模式”指向的是 “司法工作人员”，而 “假定”指向的却

是裁判者。无疑，一个法律规则只能针对同一类对象或受众。新三要素说试图依据自身

抽象的理论设计将针对两类不同对象的要素整合进一个法律规则之中，在逻辑上是站不

住脚的。事实上这里涉及的是两类不同的规则。

２．规则的结构与规则间结构的混淆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新三要素说与三要素说对于要素间划分的基本格局和逻辑链条保

持了一致，即 “如果……那么……则 （否则）……”的模式。所不同者，只在于新三要

素说将 “那么”和 “则 （否则）”后面所接要素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也就是将 “处理”

变为 “行为模式”以囊括 “权利行为模式”，将 “制裁”变为 “法律后果”以囊括 “肯

定性法律后果”。

三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分为调整性规则和保护性规则，前者由假定和处理构成，后

者则由假定和制裁构成，二者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就表现为逻辑性规则。逻辑性规则包

括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体现了法律规则专有的特点。〔２２〕也有论者指出，法律规则

由假设行为 （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但假设行为 （假定）只是在适用

法律后果的条件的意义上才能独立成为一个要素 （假定 ＋法律后果），而当它是适用行为
模式的条件时与行为模式不可区分 （行为模式）。〔２３〕这意味着，所谓三要素实际上是两

种不同情形的综合而已。（新）三要素论者心目中所谓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指的并非

“一个规则的逻辑结构”，而是 “两类规则之间的结构关系”：当调整性规则被违反时，

就需由保护性规则来发挥作用。法律要完整地发挥规制行动的效果，这种正反结合是必

不可少的。法律规则的逻辑学说要体现的，正是这种 “必不可少的完整性”。

（新）三要素说所提出之逻辑结构理论指向的，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规则。一方面，

这种理想化的规则由现实中具有不同属性的两类规则综合而成；另一方面，这两类规则

不是平行的，它们间是原生与继发的关系。针对后一个方面，有学者指出，当 （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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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孙国华主编： 《法学基础理论》，第 ３４９页；前引 〔１０〕，孙国华主编： 《法理学》，第
２７７页。
参见王子正：《关于法律规范的结构和分类》，《当代法学》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要素说宣称存在完整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时，它是在 “本体论”意义上描述此一问题的，

而当它将问题的解决归结为调整性规则和保护性规则的历时性因果关系时，它就将论域

偷偷地向着 “运行论”的方向转化了。两种规则之结合是其所发挥之作用的结合，其属

于 “运行论”的领域，而不属于 “本体论”的领域。所以，无论它在 “运行论”的论域

获得怎样好的论证，都不可能对证明其规则结构理论提供任何实在的帮助。因此，必须

将保护性规则提升到与调整性规则同样的本体性地位，即保护性规则并非仅仅为了调整

性规则而存在，它自身同样也是对司法者与执法者行为的调整，可称为 “管理性规则”。〔２４〕

这种理论虽然避免了运行论的嫌疑，但处理的依然是不同规则间的关系，而非规则内部

的关系，因而依然没有解决前一方面的问题。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指的是 “一个规则”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内部结构，

而不能将其混同为法律规则之间的逻辑结构，后者是一种外部结构或者说体系结构。如

果把从反面规定违法责任的保护性规则与原生的调整性规则联系起来，讨论其 “逻辑结

构”，那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即法律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或逻辑结构领域。这实

际上是法律文本的逻辑结构，甚至是跨文本的整个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与前述把 “制

裁”或 “法律后果”作为法律规则的结构要素的学说，共同的失当性在于混淆了 “法律

规则的逻辑结构”与 “法律规则间的逻辑结构”的区别。〔２５〕

（二）类型简化问题

１．规则的个别化
针对逻辑不连贯的批评，新三要素说论者可能会主张， “如果……那么……则 （否

则）……”的模式所针对的确实是理想的规则，而非一个法律条文所表述出的内容。一

个法条所表述的只是一个完整法律规则的组成部分而已，只有经由上述逻辑模式建构的

理想规则才是真正完整的法律规则，因此所有法律规则都是经过理想化建构的产物。这

种理解当然没错，但新三要素说导致的结果是，所有真正完整的规则都被认为必须具有

上述结构，一部法律最终可被转化为数量特定且具有 “如果……那么……则 （否则）

……”结构的法律规则。这就意味着法律体系在内部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组成一个

法律体系之法律规则在类型上是单一的，凡不具有这种结构的规范，要么是法律原则，

要么是法律规则的组成部分。这就涉及规则的个别化问题：如何才能算作一条法律规则？

可以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一个规定究竟是法律规则抑或只是它的组成部分？

约瑟夫·拉兹曾为此提供了四个要求：〔２６〕（１）被个别化的法律规则应当是比较简单
的 （要求 Ａ）。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要求。将法律体系区分为不同法律的全部目的在于创
造简单的小单元，以利于探讨和指涉法律体系的各个部分，促进对法律的分析。因此，

人们应当较容易去发现法律的内容，而不必通过审查一个体系绝大部分法律材料才能发

现一个规则的内容。（２）被个别化的法律规则应当是相对自足的 （要求 Ｂ）。法律规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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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参见魏治勋：《法律规范结构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法律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参见刘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ａ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２ｔｈ．ｅ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１４３－１４７．拉兹是更为一般
性地针对 “一条法律”来谈论个别化要求的，即包括但不限于 “法律规则”。



当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了解一个规则的内容应有助于对整个法律体系内容的了解。

（３）这是可欲的 （要求 Ｃ）。被法律体系所引导的每个行为处境，即特定人在特定情境下
实施特定行为，都应当是一个法律规则，除非它是另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行为处境的个例

或属于后者。此时后者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法律体系的引导，并且构成一个规则。如果某

个行为处境是规范模态 （应当、必须、可以）或规范谓词 （“有权”、“是义务”）的对

象，那么它就构成一个规则。（４）被个别化的法律规则应当尽可能地说清法律体系各个
部分间的重要联系 （要求 Ｄ）。应当允许某些法律规定的独立存在，以避免重复规定某些
对于许多规则来说共同的适用条件，并使得许多规则因而变得更为简单。

这四个要求都不是排他性的，有时它们之间也存在张力，如要求 Ｂ和 Ｄ。只有对它们
进行综合考虑，最大限度地同时满足这四个要求，才是一种适当的个别化理论。从这一

角度看，新三要素说的理想规则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它没有满足要求 Ａ。许多情况
下，理想规则的 “如果……那么……”部分和 “则 （否则）……”部分，甚至一个完整

的 “如果……”（假定）的各个部分，都被分别规定在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甚至是整个法

律体系的不同部分，只有审查过这个体系的大量材料之后才能确定一个规则的完整意义。

因此，它所个别化了的法律规则不够简单，为了顾及其完整性，它的构成必然是十分复

杂的。其次，它没有满足要求 Ｃ。“如果……那么……则 （否则）……”的模式实际上杂

糅了两个行为处境。例如，刑法第３９２条第１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用上述结构进行改述：如果任何人向国家工作人

员介绍贿赂，那么这是为刑法所禁止的，否则，情节严重时将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或者可以更简洁地表述为，“任何人不得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否则应当处

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依据要求 Ｃ，这里存在着由两个规范模态所引导的行为
处境，因而构成了两个独立的规则。前一个处境针对的是 “任何人”，后一个处境针对的

是 “法官”。再次，它没有满足要求 Ｄ。新三要素说通过将法律体系划分为各个同一类型
的法律规则，使法律体系各个部分间的联系内化为一个法律规则内部的关系。它不仅会

使一些对于许多法律规则而言属于共同适用条件的规定需要在这些规则中反复出现，也

使实际上不同类型的规则被拟制为同一个规则的不同部分，这反而不利于把握它们与实

践之间的关系。〔２７〕最后，它唯一可能满足的是要求 Ｂ，因为它所个别化的法律规则是绝
对自足的。然而，规则个别化的这四个要求需要同时尽可能被满足，要求 Ｂ也只是主张
一种 “相对自足性”。只要被个别化的法律规则不至于过度碎片化而影响对其意义的理

解，进而影响对法律体系的理解即可，并不需要达到 “完全不借助于别的规则或其他条

文”来理解的程度。

综合言之，规则的个别化所要求的是进行一种合乎法律实践的实用主义考量，其要义

不外乎相互联系的两点：其一，一个法律规则不能过于复杂，尤其是其假定部分；其二，

法律规则无需也不能将不同类型规则间的关系转化为同一个规则内部要素间的关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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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例如，如果某甲向某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但由于某些现实原因他并没有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那么按照三要素模式，相关的法律规则就没有得到适用。但如果按照要求 Ｄ，第一个行为处境 （针

对任何人）其实已经发生了，没有发生的只是第二个行为处境 （针对法官）。也可以说，某甲的行为涉及

了第一个规则，而没有涉及第二个规则。



律推理过程中运用的大前提，往往不仅一条法律规则，还需要结合数个规则或者结合规

则与其他规定来确定。这是法律推理的常态，承认这一点无害于进行恰当的法律推理，

反而有助于更好地认清大前提各个部分间的关系。新三要素说试图以一条规则作为一个

法律推理的唯一前提，可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总之，一个 “独立的法律规则”并不等

同于一个理想意义上 “完整的法律规则”，一个法律规则的存在无需以其完整性为前提。

２．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
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分类是依据规则适用对象的不同作出的。法律规定之意旨，若

在要求受规则之人取向于它们而为行为，便是行为规则；法条或者法律规定之意旨，若

在要求裁判法律上争端之人或者机关，为裁判之标准进行裁判，便是裁判规则。〔２８〕或者

说，当法律规则指向一般的行为人，并对于其行为产生约束效果的时候，就是行为规则；

当法律规则指向掌握纠纷裁判权力的机关或者个人时，便是裁判规则。〔２９〕行为规则通过

使特定的群体负有遵守或者执行该规则的义务，达到调整和塑造特定生活领域的目的。

在这个功能中，行为规则试图指示人们从事特定的行为，其适用的对象涵盖一切的法律

主体，无论自然人、组织还是国家机关。裁判规则的功能在于，为裁判者预先规定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评价标准，裁判者依据裁判规则就可以做出判决，因此裁判规则的约束对

象仅仅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３０〕行为规则是一次判断规则，行为人以之来指引自身的行

为并可用以判断自身的行为合法与否；裁判规则是二次判断规则，裁判者据其来针对行

为人的行为施加法律上的评价性后果。它之所以是二次判断规则，是因为它须以一次判

断规则即行为规则为前提，裁判者只有在依据行为规则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合法抑或违

法的基础上，才有适用裁判规则施加法律上肯定性后果或否定性后果的余地。〔３１〕

借用新三要素说的术语，将 “假定”标为 Ｈ，“行为模式”标为 Ｍ，则行为模式的反
向模式 （即违背行为模式的行为）可被标为 ，同时将 “肯定性法律后果”标为 Ｒ，否
定性法律后果标为 。如此，行为规则是由 “Ｈ＋Ｍ”构成的，解决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行
为人当如何行为的问题；裁判规则可能是由 “Ｍ＋Ｒ”或 “ ＋ ”构成的，〔３２〕解决的

可能是当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合乎行为规则的行为模式或不合乎行为模式时，法律上应当

施加何种法律后果的问题。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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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４１页。需注意的是，“行为规则／裁判
规则”与 “调整性规则／保护性规则”并不对称。行为规则当然是调整性规则，但就其调整法官的裁判行
为而言，裁判规则也是调整性规则。此外，裁判也不限于保护性规则，即针对违法行为的纠正性规则，它

也可以是针对合法行为的确认性规则。

参见陈景辉：《合规范性：规范基础上的合法观念》，《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参见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６０页。
当然，有论者或许会指出，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并非两类规则，而是同一个规则指向不同受众的两个不同

面向而已。例如刑法规则 “杀人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当指向法官时是一个裁判

规则，而当指向一般行为人时又呈现出行为规则的面向 （不得杀人）。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合适。一

是由于后一个规则 （不得杀人）毕竟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规则，而是被推导出来的，同时这种行为规则相

对于与之相关的裁判规则亦具有独立意义。二是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有时存在相互隔离的现象，即可相互

推导的两个规则所采纳的具体标准不同的问题，柯亨形象地将之比喻为 “声音隔离”，ＳｅｅＭｅｉｒＤａｎＣｏｈｅ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Ｒｕｌｅｓ：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９７Ｈａ．Ｌ．Ｒｅｖ．６２５（１９８４）。
“Ｈ＋Ｍ”、“Ｍ＋Ｒ”和 “ ＋ ”只是为了说明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间的内容区别及其联系所作的符号化

处理，它们本身并非逻辑图式。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的区分只是内容角度的，它们的逻辑结构并无差别，

上述三个公式在逻辑上是等值的。



从理论上看，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一一对应。理想情形下，相互对应的两类规则应为

法律所明确表述，但许多情形中却可能并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

首先，法律可能只表述了行为规则或裁判规则中的一个。此时，它们间存在着单向推

导关系：如果只存在裁判规则，则可以从中推导出相应的行为规则；相反，如果只存在

行为规则，则无法推导出相应的裁判规则。例如，从 “杀人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个裁判规则可以推导出 “不得杀人”这个行为规则，但却无法从

“任何人都不得对儿童实行虐待”这个行为规则推导出一个裁判规则。裁判者固然可以主

张此时存在法律漏洞，进而要求从事法的续造活动以创制个案规范来进行裁判，但这毕

竟不等于与行为规则同处一个层级之上的一般性规则。

其次，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可能合二为一。法律对于合法行为一般不会给予额外奖

励，而只是确认其合法有效，因此裁判规则 “Ｍ＋Ｒ”的肯定性法律后果通常被省略。此
时，在实践上断无独立之裁判规则存在的必要，或者说 “Ｍ＋Ｒ”被行为规则 “Ｈ＋Ｍ”
吸收了。例如，物权法第 ３９条已规定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就不必再存在一个如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受法律保护”的裁判规则了。其三，有时只有裁判规

则而无相应之行为规则，既无法律明确表述的行为规则，也无可推导出的行为规则。此

时，裁判规则可能只是针对某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态赋予法律后果而已，它不涉及任何

人的行为，如民法上关于不可抗力造成法律关系变动的规则。

基于这些复杂的情形，有必要依据法律所给定之规则来加以个别的辨别，看其究竟是

行为规则还是裁判规则。如果以拉兹的规范个别化要求来看，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分别

被个别化为独立之规则也满足了它们的要求。相比于新三要素说的单一类型规则，它们

更简单 （符合要求 Ａ）；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它们针对不同的对象、承担不同
的任务 （符合要求 Ｂ）；它们都有各自的行为处境、为各自的规范模态所引导 （符合要求

Ｃ）；它们间的关系与结合也体现了法律体系的重要特点 （符合要求 Ｄ）。但是，既然行为
规则与裁判规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规则，是否可以用同一种要素说或逻辑结构论来解释

它们呢？如果仍旧借助于新三要素说的术语，那么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就将以不同的要

素来表示，也就具有不同的结构，即 “假定加行为模式” （Ｈ＋Ｍ）和 “行为模式加法律

后果”（Ｍ＋Ｒ）。如此，构筑统一的 “法律规则之逻辑结构”理论的努力就将破产。能

否提出更为一般性的逻辑结构理论，同时对这两类不同的规则进行说明？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还需关注法律规则的另外一个分类。

３．对象层面的规则与元层面的规则
依据指涉对象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则区分为元层面的规则与对象层面的规则。〔３３〕

对象层面的规则指涉具体的行为模式 （行为规则）或针对具体行为模式的裁判 （裁判规

则），而元层面的规则指涉的却是对象层面的规则，就此而言它是一类特殊的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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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针对规则的裁判规则，它规定的是应当怎样处理在对象层面上存在的内容。这一层面

的规则通常对对象层面的规则施加了预设的要求。

最常见的元层面规则往往是那些处理对象层面规则之适用或冲突关系的规则，如 “上

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等。如果将这些规则展开，

可以分别表述为 “如果上位法与下位法适用于同一事项且效果相冲突，则优先适用上位

法”、“如果同一立法主体制定且适用于同一事项的新法与旧法效果相冲突，则优先适用

新法”、“如果同一立法主体制定且适用于同一事项的特别法与普通法效果相冲突，则优

先适用特别法”。显然，“假定 ＋行为模式 ＋法律后果”的模式无法说明这些元层面规则
的逻辑结构，因为它们并不直接指涉人的行为，而只是当对象层面规则间发生冲突时的

解决办法。即使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裁判规则，它们也没有与之对应的行为规则。一种合

适的 “法律规则之逻辑结构”理论需要同时说明对象层面与元层面的规则。

总之，新三要素说的缺陷在于理论逻辑的不连贯与所针对之规则类型的简化。这两类

问题又是彼此关联的，其中类型简化问题更具根本性地位：正因为新三要素说试图将不

同类型的规则合为统一的规则类型并赋予其统一的结构模式，在建构规则的逻辑结构时

发生了要素间的不齿合以及误将规则间的结构作为规则本身之结构的错误。

四、新二要素说的确立

一种逻辑连贯且能涵盖不同规则类型的逻辑结构理论应当是何种样态？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前提性问题：逻辑结构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又不能解决

什么问题？这又涉及对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之性质的理解。

（一）重新审视前提：什么是逻辑结构

１．逻辑结构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
新三要素说之所以发生混淆不同规则类型的情形，是因为新三要素说完全是围绕 “行

为”要素来构筑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的。这种做法的背后，是强调 “法律是规定外部行

为并被认为具有可诉性的规则之整体”的法概念论立场。〔３４〕在这种立场的支配下，论者

自觉不自觉地要将它反映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上。正因为如此，在三个要素中，“行为

模式”被认为是不可缺省的核心要素，〔３５〕而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围绕行为模式来构造的。

“假定”是行为模式发生的前提，“法律后果”是符合或不符合行为模式所招致的法律反

应，当然这种反应是借由法院和法官来作出的。如此，一个规则就微缩了整个法的所有

功能及其运用过程。新三要素说背后隐含的是围绕 “权利—义务”这两个法的核心内容

要素所支撑起的实质法概念论：“行为模式”无非是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规定权利的是

权利行为模式，规定义务的是义务行为模式；“假定”无非是权利义务产生、变化、消亡

的条件和情形；“法律后果”无非是权利义务合乎要求地实施的后果或未合乎要求地实施

的后果。在新三要素说那里， “行为—权利／义务”是二位一体的，而新三要素说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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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概念在规则逻辑结构层面的投影或映射而已。

遗憾的是，这种映射是一种不当映射。规范理论与法概念论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

的地方。重合之处在于，规范理论可以是法概念论之争的另一个场域。“法律规范如何区

别于其他规范”，这样的提问就体现了典型的法概念论导向的规范理论研究。现代法律实

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特定版本———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如何区

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在影响行动的方式上是否不同”等———展开殊死斗争。例如，

哈特通过区分社会规则与非社会规则，进而将法律规则 （承认规则）与前者相联系来支

持实证主义的立场。但另一方面，规范理论也可以不是法概念论导向，而是法认识论导

向的。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理论恰恰属于法认识论的范畴，因为逻辑本身就属于认识论

的领域。事物本身是无所谓逻辑的，逻辑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工具而已。同样，法律

逻辑不是法律的实质内容来源，而是一种法律思维的工具。〔３６〕法律规则逻辑结构反映的

是人类规制自身活动与相互关系的法律认知，而非概念论或本体论的范畴。作为一种工

具，逻辑必然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实际上，逻辑学的含义就已指明了这种特定的目的，

即 “用于区分正确推理与不正确推理”。〔３７〕

法律逻辑也必然服务于特殊的法律目的，即正确地进行法律推理。所谓 “正确”，是

指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思维活动应该符合相关的智识标准。为了保证法律推理的结论符合

相关的智识要求，法律人进行法律推理时必须接受特定模式的规制，这种模式超越于具

体的法律论辩的语境。〔３８〕这种模式的一个基础性要求在于其形式上的有效性。法律规则

的典型适用形式是涵摄。涵摄是一种依据逻辑规则来运作的图式，它将法律判断与事实

判断通过逻辑规则直接连接起来。〔３９〕涵摄最简单的模式为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

结论。法律规则之逻辑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对法律规则进行认知的工具，服务于使法律推

理合乎推理 （形式）有效性这一理性要求，也即将特定事实 （小前提）涵摄于法律规则

（大前提）之下而推出法律后果的过程。也就是说，经过逻辑化之后的法律规则应当与法

律事实一起构成有效的法律推理形式。总之，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理论要解决的是认识

论问题，它围绕构筑正确的法律推理形式展开。

２．逻辑结构具有何种性质
（１）形式 ｖｓ．内容
逻辑属于形式的范畴，它研究的是推理有效性问题；逻辑理论是不依赖于主张之实质

意义而能区分出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的理论。〔４０〕逻辑结构理论同样服务于此一要义。它

要求从形式上去构筑出法律规则的各个部分，以使法律推理能有效进行，这种有效性不

依赖于法律规则的内容。以往学说的最大错误在于定位上的偏差，即让原本形式的逻辑

结构理论承担了内容的重负。新三要素说围绕 “行为”来构筑规则的逻辑结构，而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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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素的背后，隐含着 “权利义务”这对法的内容范畴。以这种思路构筑的逻辑结构理

论必然以法的内容的设定及其实现为中心，而不服务于推理的有效性问题。法律规则的

逻辑结构恰恰要求从形式方面对规则进行剖析。

（２）静态 ｖｓ．动态
逻辑属于静态的范畴，它研究的是在一个无时间维度的空间内各个事物间的推导与蕴

含关系，并不适用于描述和界定事物的整个运行过程。以 “行为 （权利义务）”为规则的

核心要素并围绕它的实施展开，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以往学说强调三个要素之间有

“逻辑上的必然因果联系”，陈述时所使用的也都是因果性语言： “如果发生了规范的

‘假定’部分规定的事实状态，则主体之间就会产生 ‘处理’部分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而如果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侵犯了权利主体的权利时，‘制裁’部分的规定就会发生

作用，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以保护主体权利”。〔４１〕显然，论者试图以因果联系来论证其

三要素结构观，并凝炼地表达为三要素在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结构的因果链条”中。〔４２〕

且不论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能否像自然界的事物那样被界定为因果关系，就从时间的

角度看，它们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展现为一种顺次展开的时间序列，表现为一个三要素依

次出场的过程。〔４３〕这是法律调整生活的整个过程，是一种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结构关

系。逻辑恰恰要求以一种共时性的角度来界定某种存在，而非存在的过程。

（３）句法 （语义）功能 ｖｓ．语用功能
在语言哲学上，句法学关注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关注语言符号与人的关系。

逻辑结构理论只界定法律规则的各个部分在形式上的关联，而不考虑规则如何对于行为

人发生影响。以往学说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将规则的语用功能考量潜在地包含进逻辑结构

中。这种语用功能主要是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要么是正面的指引 （合乎行为模式

则施加肯定性法律后果），要么是反面的指引 （违反行为模式施加否定性法律后果）。但

逻辑结构本身不包含这种功能，它应当包含的只是语用功能的前提性条件，即从逻辑角

度看，一个规则是可能被遵守和适用的。遵守和适用规则即为法律推理，法律推理是依

据大前提认定小前提之效果的过程。规则在结构上要能恰当地成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

在逻辑上就必须具有两个部分，一是与小前提所共享的部分，只有具备这个部分，才能

认定一个案件事实是否属于规则所针对的案件类型；二是小前提原本没有而需通过推理

被赋予的部分，即法律上的评价或效果，这是推理的目标所在。前者是规则遵守和适用

的前提，后者是遵守和适用的满足或实现。如果将前者称为 “前件”，将后者称为 “后

件”，规则的逻辑结构必须满足的就是勾连前件与后件的句法功能。〔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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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件所包含。“完整性”意味着如果后件在语义上为前件所包含，则后件形式上可从前件中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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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规则的逻辑结构不显现任何内容方面的动态联系，而须展现规则各个要素间形

式上的静态结构关系。同时，这种形式结构关系必须满足其可被遵守和适用的句法功能，

这必然要求将规则划分为前件与后件两个部分。问题在于，这两个部分是什么呢？

（二）新二要素说纲要

１．新学说的基础
（１）尝试 Ｉ：原有框架内的调和
第一种尝试的方向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调和，即在某种意义上打通 “假定”、 “行为

模式”与 “法律后果”之间的含义，从而将三要素在实质上改造为二要素。例如，有学

者认为，“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具有 “行为模式”的含义，它可能是一种授权性行为模

式，也可能是一种命令性行为模式或禁止性行为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结构的实际表

现形态中，一个法律规范的 “法律后果”，同时可以是另一个法律规范的 “行为模式”。

这种情况所采取的表现形式是：将一个规范的 “法律后果”表现为另一个规范的的 “行

为模式”，将一个规范的 “规范适用的条件”和 “行为模式”，揉合于另一个规范的 “规

范适用的条件”中。以刑法第 １７４条为例。该条规定，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
名胜古迹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一个方面看，这里 “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属于规范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个规则的完整结构为：对于国家保护的珍贵文

物、名胜古迹 （假定条件），任何人不得故意破坏 （禁止性行为模式），违者将被处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否定性法律后果）。从另一个方面看，“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

文物、名胜古迹的”是 “规范适用的条件”，“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却是 “行为

模式”，即有关裁判机关的职权。〔４５〕

用关于规则分类的术语说，其认为行为规则的法律后果就相当于裁判规则的行为模

式，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发何种法律上的评价正是裁判者所要判定的，它们共享了同一

个法律依据。而法官的裁判模式也是广义上的行为模式，因为裁判不外乎是一种特定的

行为而已。同时，裁判规则的假定条件则是行为规则的假定条件与行为模式的 “揉合”。

因此综合而言，法律规则由 “假定”与 “行为模式 （法律后果）”两个要素构成。该主

张还可能进一步认为，即使并不存在与裁判规则相对应之行为规则，也不影响其逻辑结

构的主张，因为规定特定事态的只是其 “假定”部分，而这种事态在法律上的评价依然

是裁判者的 “行为模式”。

但这种尝试有其缺陷。其一，关于裁判规则的假定条件是行为规则的假定条件与行为

模式之 “揉合”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在上例中，裁判规则的假定条件是 “故意破坏国家

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而所举行为规则的假定条件与行为模式加起来则是 “对

于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任何人不得故意破坏”，两者恰好相反 （故意破坏与

不得故意破坏）。其二，行为规则的法律后果在其约束对象身上得以实现，而裁判规则的

法律后果并未落实在裁判者个人身上，而及于纠纷之中的当事人。例如，我国合同法第

７７条规定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与第 ７８条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

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分别属于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前者说明当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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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这个行为成就时，“合同变更”的法律后果就会被归于当事人。后者说明当

法官面对 “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合同，但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时，应当对于当

事人的行为赋予 “未变更”的法律后果。〔４６〕就行为规则而言，它的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

的指向是合一的，它们都归诸于行为人自身；而就裁判规则而言，它们却是分离的，行为

模式归诸于裁判者，而法律后果却可能归属于行为人。因此，用 “假定 ＋行为模式 （法律

后果）”来概括两类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不当的。其三，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尝试依然

没有摆脱以 “行为”这个内容要素为中心构筑规则逻辑结构的魔咒。

（２）尝试 ＩＩ：构造新的要素及其关系
另外一种尝试是抛开原有的框架束缚，构造新的要素及其关系。一种最为有力的主张

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由 “构成要件”、 “关系词”与 “法律后果”的三个要素构成。

构成要件是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 （前件），它为案件事实提供了一种可资比较的事实原

型，并以特征化的方式表述出来；法律后果则是法律规则的实现 （后件）。一个完整的或

独立的法律规范，由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以及把法律后果归于构成要件 （效力规定）所

组成。法律规范并非在讲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的陈述语句，而是在讲应该是什么或者不

应该是什么的效力规定或者评价规范。简单地说，就是 Ｔ（构成要件）→ （包含）Ｒ（法
律后果），每一个 Ｔ案例都应该适用 Ｒ。〔４７〕Ｔ→Ｒ构成了一个有关完整规则的语句。完整
的法律规则必然采用条件句的表述形式，其典型的方式为 “如果 Ｔ（构成要件），那么应
当 Ｒ（法律后果）”。〔４８〕对于法律推理而言，如果某个事实 ｔ（小前提）满足了构成要件
Ｔ，则它就应当发生法律后果 Ｒ。这样一种要素划分模式基本满足了前面所说的逻辑结构
的各个特征。之所以说是 “基本”，是因为在前件与后件之间，多出了一个 “关系词”即

→ （包含）。但是，这个关系词是用以表述前件 Ｔ与后件 Ｒ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即 Ｔ构成
了 Ｒ的条件，它本身并不是与 Ｔ和 Ｒ相并列的一个独立构成要素。就如在新三要素说中，
在 “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间也存在着逻辑关系，这些关系词同样不是独立

的构成要素一般。

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联结法律规则之前件与后件的关联关系与自然事物间的关联关系

具有属性上的不同。在条件句当中，联系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可以表现为两种：因果关系

与归属关系。其中，说明自然规律的条件句表现的是典型的因果关系。例如，“如果苹果

熟透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因果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必然性，所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

有因，联结其原因与结果的联系词为 “必然”或 “是”。其中，将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归因于 “苹果熟透了”的联系词就是 “必然”或 “是”。相反，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 Ｔ
与法律后果 Ｒ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它们间的关联是由人的造法行为来确立的，
这种关系可被称为 “归属”。〔４９〕联结法律规则之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的联系词不是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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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９〕，陈景辉文。
参见 ［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３页。
有学者称之为 “条件式命令”，参见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２页。
参见 Ｖｇｌ．ＨａｎｓＫｅｌｓｅｎ，Ｒｅｉｎｅ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ａｕｓｇａｂｅｄｅｒ１．Ａｕｆｌ．），Ｈｇ．ｖｏｎ．ＭａｔｈｉａｓＪｅｓｔａｅｄ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２００８，Ｓ．１８，３４．；［奥］汉斯·凯尔森：《因果、报应与归属》，载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６２页以下。



然”或 “是”，而是 “应当”。也就是说，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间的关系并不如自然规律

般，有前者必然会发生后者，就如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不是

“故意杀人”的必然后果或者说事实上的结果，因为事实上可能存在有人故意杀死他人而

并没有被处以这种刑罚、甚至没有被处以任何刑罚的情况。但这并不足以否认这个规则

的有效性。法律规则中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评价性活动创造出来的，

一定程度上具有任意性。例如，在 “故意杀人”的法律规则中，立法者既可以将 “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的法律后果归于 “故意杀人”，也可以附加 “判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法律后果。

可能正是为了凸显这种独特性，有学者特意强调将 “关系词”独立为法律规则的要

素之一，进而有学者更明确地将这种关系词刻画为 “规范模态词” （必须、不得、可以），

主张法律规则在逻辑上包括 “构成要件”、“规范模态词”、“法律后果”三个要素。〔５０〕但

是，规范模态词同样并不构成独立之构成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体现的是法律后

果不同于自然结果的特性。如 “故意杀人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

这个规则中，法律后果部分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并非事实上必

然发生的自然结果，而是立法者对于 “故意杀人”行为的一种价值评判。或者说，法律

后果始终属于规范性的领域。〔５１〕为了展现出这种特性，在法律逻辑上一般也可以 ＯＲ来

表示 “法律后果”，其中 Ｏ表示广义上的 “应当”。它意图表示的是，法律后果是应当的

后果，而不是事实上的结果或者说自然结果。因此，Ｔ→ＯＲ的正确理解是 （Ｔ）→
（ＯＲ），而不是 （Ｔ）（→Ｏ）（Ｒ）。无论如何，Ｏ是法律后果本身的属性或者说它的一部

分，而不是独立的要素。〔５２〕

２．新学说的内涵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可表示为 Ｔ→ＯＲ，其中 Ｔ表示 “构成要件”，ＯＲ表示 “法律后

果”，→表示不构成独立逻辑要素的 “包含或条件关系”。其中 “构成要件”〔５３〕和 “法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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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１页。其他一些学者所用的术语有所不同，但
涵义是基本一致的，如：法律事实、规范模态词、法律效果 （后果）（参见前引 〔２５〕，刘杨文）；适用条
件、规范的特征或形态、规范内容 （参见朱继萍： 《法律规范的意义、结构及表达———一种实证的分析理

论》，《法律科学》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
参见前引 〔５〕，拉伦茨书，第１３３页。
这里有两个推论效果：其一，法律规则与其他规则在逻辑结构上没有差别，都由 “构成要件”和 “规范后

果”构成。所以 Ｔ→ＯＲ既可以表示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也可以表示其他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与其
他规则的根本区别在于产生规范性 Ｏ的根据不同，但这属于实质性的条件而与逻辑无关。因此，本文的结
论也可以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种类的规则理论。其二，规则与陈述在逻辑结构上也没有差别，都表示了一定

“事实”构成了一定 “后果”的条件，只是这个后果的性质不同 （有没有 Ｏ）。所以陈述三段论与实践三段
论在逻辑结构上没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如拉伦次径直以 Ｔ→Ｒ来表示法律规则亦无大问题，Ｔ→ＯＲ与 Ｔ→
Ｒ在逻辑结构上是相等的，说前者更合适是因为它呈现出规范属性 （规范逻辑）。

对于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这个词，国内有不同的译法。除了通行的 “构成要件”外，也有学者译为 “事实构成”（见

郑永流所译 《法律思维导论》）。唯 “事实构成”一词通常被我国学界用于指涉另一种意义，即 “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整体”（前引 〔１９〕，舒国滢主编书，第 １５９页），此为一种特殊的法律事实
即小前提，而非法律规则或大前提的要素。为避免混淆，最好不予采纳。笔者曾考虑过采用 “事实要件”

的译法，一来 “构成要件”在我国主要运用于刑法领域，二来 “事实要件”的说法更能显现出它与法律事

实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它原本就是为自然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设定法律 “要件”的。考虑到与通行译法的

衔接关系，为不致给读者带来困扰，暂且依旧采纳通行译法。



律后果”构成了法律规则的两个要素。我们把这种学说称为 “新二要素说”，以区别于中

国学界以往所提出的二要素说。

新二要素说完全抛开了以 “行为”或 “行为模式”来构筑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的倾向，

摒弃了一切规则本身之外的东西，完全着眼于作为条件句之规则的各部分间在适用上的

逻辑关联。这种条件句的前件设定了法律后果所针对的事实类型，在语义上被切割为各

个事实—概念特征所构成的整体，我们称之为 “构成要件”；它的后件确定了构成要件所

联结的法律上的评价性结果，我们称之为 “法律后果”。构成要件是法律规则的前件，法

律后果是法律规则的后件，构成要件是法律后果发生的前提。

（１）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可比拟新三要素中的 “假定”，但亦与假定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构成要

件所包含的东西要比假定的更窄；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比假定的更大。

新三要素说在关于假定之外延的说明上呈现出相当的混乱性。一则，它在一般意义上

指涉有关适用规则之条件和情况的部分，包含着关于法律规则在什么时间、空间、对什

么人适用的问题 （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同时，由于新三要素说潜在的思路是围绕行为

模式构筑逻辑关系，假定也同时被界定为行为模式的发生条件，包括行为主体的资格构

成和行为的情景条件。但这两个方面的界定都是成问题的。

就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而言，它无疑构成了同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甚至整个法律体系

中所有法律规则的共同前提。例如，一般情况下，“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则只适用于

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行为”，构成了中国法律体系中绝大多数法律规则的隐含前提，但不能

据此认为这个默示规定就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法律规则之假定的一部分。一旦如此，它

自身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这会造成一个法律规则的过度臃肿，不符合个别化要求

Ａ。它也需要在大多数法律规则中被不断重复，因而不符合要求 Ｄ。〔５４〕事实上，这些法
律规定既不是法律规则，也不是法律规则的组成部分，而属于前文所说的辅助性条文。

当然，它们与一个体系的许多法律规则具有内在的关联，可以影响对这些规则的解释与

适用。它们必须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被考虑到，但这不足以在逻辑上将它们转化为法律

规则本身的组成部分。

就行为主体的行为条件而言，主体资格条件固然是法律规则的组成部分，但对于这一

资格条件之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的法律规定并不属于原规则的组成部分。例如，我国刑

法第 ２８３条规定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第 ９３条则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
依照新三要素说的理解，第９３条构成了第２８３条所表述规则之假定的一部分。〔５５〕依照本
文的理解，虽然 “国家工作人员”属于第 ２８３条所表述之规则的逻辑要素，但界定其外
延的第 ９３条属于定义性条文，在逻辑上并不构成前者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从法律推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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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文所说的四个要求 （拉兹称它们为 “指导性要求”）外，拉兹还提出了三个限制性要求。这种做法

恰好违背了第二个限制性要求：被个别化标准个别化的规则不应是过分重复的 （参见前引 〔２６〕，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书，第１４１页）。
参见前引 〔１９〕，舒国滢主编书，第 １０２页。



逻辑图式亦可明了：〔５６〕在不考虑其他情形的前提下，构成此一法律推理出发点 （大前

提）的只有第 ２８３条所表述的这个法律规则，第 ９３条是用以衔接大前提与小前提 （案件

事实）的解释性规则 （语义规则），它能够起到弥补大小前提之间落差的作用。它构成了

以第 ２８３条为基础之法律推理的一个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第 ２８３条之规则的一
部分。可见，有关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与主体资格构成的法律规定都不是法律规则之构

成要件的组成部分。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构成要件所可能包含的东西是假定所没有的。其一，假定据其定

位是不包含行为要素的，而构成要件有可能包含这一要素，当涉及裁判规则时就会出现

这种情形。裁判规则所意指的，可能就是当某个行为类型出现之后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其二，构成要件还可能指涉一类假定所未曾考虑到对象层面规则出现特定状况的情景。

这里涉及元层面规则的情形。

因此，构成要件在内容上可以包括规则的主体、行为、情景条件，可以指涉行为或者

事件，可以指涉一般的事实类型或者特殊的事实，即涉及规则的事实。它在逻辑上指的

是法律后果的前提，只要是能引发特定法律后果的事实都属于构成要件。

（２）法律后果
新二要素说的 “法律后果”与新三要素说的 “法律后果” （简称为 “新后果”与

“旧后果”）亦有不同。首先，也是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后果衔接的是特定的事实类型

即构成要件，而旧后果衔接的则是现实中人们的外在行为。事实类型属于法律的范畴，

是法律规则内部的要素；外在行为属于事实的范畴，是法律规则外的因素。旧后果是法

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假定条件下作出符合或不符合行为模式要求的行为时应承当相应的

结果。否定式法律后果是国家对违反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所抱的不赞许态度；肯定式法律后

果是国家对于合于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所抱的赞许态度。〔５７〕旧后果的设定是以外在行为与法

律规则的其他两个要素 （假定下的行为模式）的对照为前提的，如果满足了假定的外在

行为与行为模式相符，则发生肯定性法律后果，如果不符则发生否定性法律后果。可见，

旧后果是基于对行为与行为规则之关系的判断，而非建立在对规则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

判断基础上：它衔接的并非是法律后果与法律规则的其他要素 （主要是行为模式），却将

外在行为这个不属于规则要素的事实拉入了判断。但作为法律规则的逻辑要素，其要阐

明的是规则内部各部分间的关系。法律规则的后件部分应当指明前件成就时应采取的法

律上的姿态，而不是去指涉事实上的行为与前件间的关系。旧后果的逻辑定位发生了重

大偏差。

其次，旧后果是针对行为的，而新后果既可以针对行为，也可以针对事件。这里所谓

“行为”与 “事件”的区分大致对应于法理学上作为 “法律事实”之两种类型的 “法律

行为”与 “法律事件”。〔５８〕行为指的是规则主体所实施的能引发特定法律后果的事实类

型；事件指的是由规则主体以外的其他能引发特定法律后果的事实类型，可以是自然事

件也可以是社会事件。因此，新后果所针对的事实类型可以不必是行为，它可以规定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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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雷磊：《法律推理基本形式的结构分析》，《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参见张文显：《对法律规范的再认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参见前引 〔１９〕，舒国滢主编书，第 １５９页。



如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在特定领域所可能引发的法律上的后果。其之所以是法律后果，

就因为这种事实类型的产生与存在尽管与规则主体无关，但其法律上的后果却需加诸于

规则主体之身。同时，新后果本身也可以是某种行为要求。当涉及的法律规则是行为规

则时，其法律后果部分指的就是当特定事实类型成就时规则主体应当采取的行为。此时，

“法律后果”标明的是其与构成要件在逻辑上的联系，而行为要求则是其内容。

再次，旧后果包括否定性的与肯定性的法律后果两种，而新后果则可能包含其他形

态。就前者而言，有学者指出，否定性法律后果是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责罚，主要的责

罚形式有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肯定性法律后果是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

具体形式包括对一定状态的确认，对一定行为的奖励，对不法侵害的恢复。〔５９〕但除了这

两类形态外，法律后果还可以是第三种形态。例如合同法第 ７８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
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显然，“推定为未变更”既不是肯定性的也不是

否定性的后果，但它确实是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这种事实类型成就

时的一种法律后果。进一步来说，鉴于肯定性／否定性法律后果的划分是将规则外的行为
与行为规则相比对的结果，而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原本就不应考虑规则外的东西，因此

完全可以取消这种区分。法律后果指的就是构成要件被附加的法律上的反应，无论这种

反应什么样的。

新二要素说取消了新三要素说中占据核心位置的 “行为模式”这一要素。它认为行

为模式的背后是以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法的内容要素，而规则的逻辑结构理论所要解决的

却是规则各个部分在形式上的关联问题。法律规则由 “构成要件”与 “法律后果”两个

逻辑要素构成，作为内容的行为要素既可以出现在构成要件中，也可以出现在法律后果

中。新二要素说是连贯的，它的两个要素彼此齿合。新二要素说也可以涵盖不同类型的

法律规则，即行为规则 Ｈ→Ｍ和裁判规则 Ｍ→Ｒ（或 →Ｒ），赋予其统一的逻辑结构 Ｔ→
ＯＲ。构成要件 Ｔ在行为规则那里指涉行为的前提条件 Ｈ，在裁判规则那里指涉裁判的前
提条件或者说特定行为 Ｍ （或 ）；法律后果 Ｒ在行为规则时指涉行为要求 Ｍ，在裁判规
则时指涉裁判的结果 Ｒ。例如，矿产资源法第３２条由两个规则构成：前一个是行为规则，
其构成要件为 “开采矿物资源”，法律后果为 “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防止污染

环境”；第二个是裁判规则，其构成要件为 “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

的”，法律后果为 “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同时，这种模式也囊括了

元层面之规则的情形，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裁判规则，只不过此时的 Ｔ是指向对象层面
之规则的特殊事实类型而已。“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展现了法律规则静态的形式结构关
系和句法学功能。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个一般法理学的问题，而新三要素说则是对这个一般问题的

“中国式回答”。这种学说的产生固然有其学说发展史上的意义，但由于它从根本上误识

了逻辑结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逻辑结构的性质，是一种法概念论立场的不当映射，

因而当面对具体法律规则的例证时显得捉襟见肘。逻辑结构属于认识论问题，法律规则

·５８·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５９〕 参见前引 〔５７〕，张文显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否定性法律后果的界定也是有偏颇的，因为其将否
定性法律后果等同于制裁，限缩了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有的情况下，很难说一个法律后果是 “制裁”，但

很容易看出它是否定性的。例如合同法第 ５２条关于合同无效之情形的规定。“无效”难谓 “制裁”。



的逻辑结构理论服务于法律推理的正确形式这一核心要旨，将法律规则在逻辑上构造为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合乎目的。因为涵摄意味着小前提满足了大前提之构成要件，或
者说小前提被认定属于大前提适用案型的个例，因而将大前提之法律后果归属于小前提

而已。新二要素说对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的塑造能够让涵摄顺利进行，使得法律推理具备

了推理有效性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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